
- 1 -

2024 年碑林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旨

在保障城乡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

义务人或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和未成

年人的基本生活权益。2016 年国务院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健全特

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4 号），明确提出

建立城乡统筹、政策衔接、运行规范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，

要求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范围。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形式分为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两种。救助

供养标准由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两部分构成，其中基本

生活标准为 1320 元/人/月，照料护理标准分为三档，全自理人

群护理标准为 216 元/人/月，半护理人群护理标准为 432 元/人/

月，全护理人员护理标准为 648 元/人/月。

（二）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

2024 年碑林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全年预算金额为

590.567 万元，其中中央资金 115.44 万元，省级资金 20.4 万元，

市级资金 414.727 万元，区级资金 40 万元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

31 日，2024 年碑林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共发放 536.7749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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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补助，其中基本生活费发放 384.9125 万元，照护费发放

95.2344 万元，丧葬费发放 26.928 万元，春节增发一月供养金

发放 29.7 万元。预算执行率为 90.89%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本项目总体绩效主要目标为：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，

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。

（四）项目完成情况

2024 年碑林区共 2905 人次享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助，其

中分散供养人员 2379 人次，集中供养人员 526 人次。
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

该项目总体上立项依据充分、立项程序较规范、绩效目标较

合理、资金到位很及时、预算执行率高、制度执行有效、资金使

用效果好。但存在缺少针对性清晰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，预算

编制科学性不足等问题。经分析，项目得分为 93.29 分，综合评

级为“优”。详细评分结果如下表 2-1 所示。

表 2-1 碑林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

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

决策 16 11.50 71.88%

过程 20 18.29 91.45%

产出 32 32.00 100.00%

效益 32 31.50 98.44%

合计 100 93.29 93.2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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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分析（满分 16 分，实得 11.5 分）

项目整体立项依据充分，立项程序规范，绩效目标已分解为

具体绩效指标，但存在绩效目标及指标设置略有不足、预算编制

科学性有待加强等问题：一是绩效目标不够量化，未体现计划补

贴人数，二是部分时效指标设置不合理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分析（满分 20 分，实得 18.29 分）

项目预算执行率较高，资金使用合规，管理制度比较健全，

但存在制度执行稍有瑕疵的问题：在评价组实地访谈过程过，部

分集中供养机构负责人表示在被供养对象入院时，区民政局仅通

过第三方来进行查看，不符合“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每月通过社会

救助动态监控系统在线监测的方式，随机抽取各街道当月新增特

困供养对象的 20%进行抽查。”的要求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分析（满分 32 分，实得 32 分）

2024年计划针对特困人员应补尽补，实际已完成2905人次，

完成率 100%，根据网站公示发放人员名单及评价组现场调研结

果，碑林区民政局及时按月度发放补贴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分析（满分 32 分，实得 31.5 分）

通过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调研，碑林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应政

策知晓率较高，未发现相关负面评价，补贴对象生活水平均有所

改善，碑林区民政局也已建立定期探访制度，由街道办每年定期

安排第三方机构进行被供养人员的看望核查，长效管理机制较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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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。

四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（一）落实相关政策，实现应保尽保

碑林区民政局在特困救助人员确认中，能落实《西安市碑林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碑林区推行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

下放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碑政办发﹝2021﹞18 号）精神，

下放社会救助审核权，确保特困救助人员应保尽保，实现了国家

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之初衷。

（二）放权街道社区，救助评价满意

通过《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碑林区推行

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碑政办发

﹝2021﹞18 号）政策支持，碑林区民政局在特困救助人员管理

中，放权街道、社区，通过街道社区的直接管理，获得了特困救

助人员的认可，救助效果好。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资金预算编制不够精准

根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 2024 年度特困人员救助项目相关账

目及资金管理文件，该文件所安排的资金总额与实际下拨至城市

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项目的预算金额存在差异。据了解，其余部分

资金来源于同一文件中的“城市最低生活保障”项目，在履行相

应程序后调剂用于本项目，从而使得预算安排与实际工作任务的

对应关系受到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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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绩效管理有待加强

一是绩效目标内容不够完整，未明确计划补贴人数，难以合

理评估实际工作成效；二是指标设置不够精准，部分本应属于产

出或效果范畴的指标被置于时效指标中，建议将“补助资金发放

到位时间”作为核心时效指标。此外，在现有的多份绩效目标表

中，仅少数列明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补助的发放人数，影响了绩

效信息的全面性和可衡量性。

六、针对问题的建议

（一）提升资金预算编制水平

建议碑林区民政局：完善预算调整机制，将资金与任务捆绑，

基于当年实际摸底人数、供养标准和政策变动进行精准测算。当

预算资金发生调剂后，必须同步调整对应的绩效目标指标值。在

此基础上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资金从下达、执行到调剂的全程进

行跟踪，确保每一笔资金的流向清晰可查、效益可评。

（二）提升绩效管理水平

建议碑林区民政局一是在编制绩效目标除了描述产生的效

益外，还应描述相关的产出数量，例如补贴人数等，提高绩效目

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的匹配度。二是在编制绩效指标时应尽量覆盖

整体，同时结合项目的特点，设置合理、全面的绩效指标。另外

在年初申请补贴资金时，可结合上年实际发放人数进行产出数量

指标值的设定。


